棧叁庫室內清潔維護規範書
第1條、 服務標的：

棧叁庫室內環境維護，地址: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23號。
負責維護區域 : 棧叁庫場域全區，維護服務項目，包含公共區域、廁所及場域外圍之清潔維護作業，並涵蓋玻璃及門窗之例行性清潔維護。其中所稱玻璃清潔係指例行性維護作業，不包含年度深度清潔；年度深度清潔作業將另行評估並報價辦理。
第2條、 服務標準：

1、 廠商應依照一般清潔工作須知【一般清潔工作標準、廁所清潔維護作業(附件)】執行環境清潔服務工作。
2、 發現工作區域公共設備異常時且有工安疑慮之處時(如燈管閃爍、滅火器位置異常缺漏、公共走道或逃生門前堆放雜物、漏水等)，需反應給管理人。
第3條、 工作時間：
週一至週五上班時段，每日工作八小時( 08:00～17:00)，工作起迄時間得經雙方協議之；如遇颱風等特殊臨時公告之假日，以各級政府公告為準。
第4條、 服務人員：
1、 廠商每工作日最少應指派 1 名人員，至服務地點提供服務。

2、 廠商依本院要求應隨時加派人員提供本服務或其他指定服務，加派人員之服務費用，不分是否提供車輛載具者，加班費：$ 265 元/時(含稅) (以實際出勤時數申請)。

3、 服務人員如需請假，應於一天前知會本院，廠商應派員遞補，並須經本院同意；不得因請假影響既有服務品質。未依規定派員遞補者，將依每人每小時新台幣196元（含稅）為計價基準，核算減價金額。
4、 派駐清潔人員不得聘用外籍勞工。

第5條、 服務器材：
1、 廠商至少自有下列設備、工具及用品，以提供完善之服務負責：

(1) 清潔工具(如工作推車、吸塵器等)。
(2) 清潔耗材(衛生紙、擦手紙、洗手乳、垃圾袋、清潔劑等)。
(3) 地板清潔劑、衛浴清潔劑需使用具「環保標章」環保產品。

第6條、 品管報表文件：

承攬商應依下列要求提供

1. 每月提交服務人員打卡單
2. 每月提交一般環境清潔檢查日/週報表(附件)
第7條、 其他：
1. 廠商需簽訂保密切結書。
2. 如本院未取得高雄市政府委託之115年「棧叁庫場域前期規劃與經營管理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」採購案，則不執行合約。

